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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對象

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校外實習課程實施辦法

本校在學學生，且實習期間必須保有本校學籍，

不可為休學或畢業等狀態。



實習課程與學分

•暑假、上學期實習

→選上學期開設之「企業實習」、「暑期實習」

•寒假、下學期實習

→選下學期開設之「企業實習」

★課號MT開頭



實習課程與學分

•實習課每學分要求須達72小時實習時數

1學分→72小時 (若以1天工作8小時計，須達9天)

2學分→144小時 (若以1天工作8小時計，須達18天)

3學分→216小時 (若以1天工作8小時計，須達27天)

計算至當學期最後一周 (寒暑假前)



實習課程與學分

學生完成實習 (含繳交相關文件)，且成績及格可獲

得選修學分，惟認列畢業學分與否視學生所屬系所

規定。



申請流程

日期：113年 2月 19日 (星期一) 17:00前

需備文件：實習合約書、實習規劃書

繳交紙本給管理學院 (志希館6樓608室) 劉芸瑄

(若實習單位要求在實習開始前完成合約簽署，請事先評估至少提
前於實習開始前1~2周以上繳交，以利完成合約用印。)

審核通過後，2/21(三)起核發加選密碼卡至email，請同
學務必於選課截止前於系統加選。



實習合約書
1. 實習單位及學生本人完成用印/簽名，院統一送學校用印。
2. 有些實習單位要求在實習開始前完成合約簽署，請至少提前1~2周以上繳交。
3. 若實習單位想修改合約內容，可請對方與管院聯繫(承辦人劉芸瑄)。



實習規劃書

請填整個
實習期間
總時數

依各系所
規定安排



需繳交作業

•實習工作月報

•實習心得報告及滿意度調查表



輔導老師訪視

•依各系所規定安排輔導老師。

•須於學生實習期間至少完成一次訪視紀錄(輔導老
師訪視紀錄表)，訪視形式實地、線上或電話皆可。

•請實習同學協助聯繫實習單位與輔導老師約定訪視
時地。



課程評分

實習單位評分 (佔70%)+輔導老師評分 (佔30%)

•實習單位評分(業師評分表)：
1. 依學生企業實習工作月報考核 (30％)

2. 依學生實習表現考核 (40％)

•輔導老師評分(輔導老師評分表)：
依學生企業實習心得報告及其他綜合表現考核 (30％)



常見 Q & A

須完成實習、繳交相關作業及文件，但本課程不需要每周上課。

請同學自行尋找，實習來源：職涯發展中心、本院各系所、中心等。

本學年度修習本實習課程免收學分費 (在職專班學生除外)。

原則上只要時數符合，能提前完成申請，並在寒假實習期間完成作業
及相關文件都可申請，請務必提早聯繫管院承辦人。

• 實習課程是否需要上課？

• 實習怎麼找？

• 研究生修實習課程需要繳學分費嗎？

• 寒假實習可以申請本課程嗎？



管理學院實習課程聯絡人

管理學院辦公室

劉芸瑄

分機：66066

Email：yunshiuan@ncu.edu.tw


